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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时  间：2022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4∶30 

地  点：本公司研发中心大楼 6 楼百人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吴福胜先生 

 

※ 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总数 

一、宣读《会议规则》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会议规则》进行表决（举手方式） 

二、宣读《关于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提名》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提名》进行表决（举手方式） 

三、听取并审议《关于投资年产 6 万吨乙烯法特种聚乙烯醇树脂升级改造项目

的议案》 

四、听取并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五、听取并审议《关于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六、听取并审议《关于补选毛献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并填写表决票、投票，律师和监

票人负责监票、收集表决票和统计现场表决数据 

八、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数据上传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九、接收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回传的最终统计结果 

十、总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十一、律师宣读关于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二、宣读本次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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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根据《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安徽皖维高新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规则。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7 日（星

期一）下午 14:30；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202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

代理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所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按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2、本次会议共审议四项议案。①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方

为有效。②其余三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其中，议案 3《关于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议案》为关联表决事项，关联股东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需回

避表决；议案 4《关于补选毛献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为累积投票事项，

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3、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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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

人在审议议案后，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决，由律师和监票人共同计票、监票、

统计表决数据。会议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的表决数据上传至上证所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

统计出最终表决结果，并回传公司。 

5、本次会议设总监票人一名，由本公司监事担任；设监票人两名，由股东

代表担任。总监票人和监票人负责表决情况的监督和核查，并在《议案表决结

果》上签名。议案表决结果由总监票人当场宣布。 

6、会议主持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的统计结果，宣布议案是否获

得通过。 

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不得随意走动和喧哗，不得无故退

场。 

2、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

手示意，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方可发言。 

3、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2022 年 11 月 7 日    



5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年产 6 万吨乙烯法特种聚乙烯醇树脂 
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耕聚乙烯醇行业

五十多年，拥有国内产能最大、技术先进的生产装置，在做大醋酸乙烯和聚乙

烯醇产业规模的同时，积极延伸醋酸乙烯和聚乙烯醇产业链，大力发展新材料

产业，提高产品精细化率和附加值，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以醋酸

乙烯和聚乙烯醇为主要原料的五大产业链，稳居国内聚乙烯醇行业龙头企业地

位。公司本部聚乙烯醇生产线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建设的电石乙炔法生产装置，

该生产线工艺落后、设备老旧、安全环保隐患多。“十三五”期间，为加快实

施“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发展战略，公司逐步对安徽本部化工集中区内设备

陈旧、工艺落后、安全风险大、生产成本高的落后产能实施关闭、拆除，同时

进行安全、环保提标改造。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拟对现有电石法聚乙烯醇生产装置进行升级改造。本

次乙烯法特种聚乙烯醇树脂升级改造项目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对现有的聚

乙烯醇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用乙烯法代替电石乙炔法生产醋酸乙烯，以公司

专有技术生产特种聚乙烯醇，全面提高聚乙烯醇生产线的技术装备、能效环保、

本质安全、产品品质等水平，为聚乙烯醇下游新材料产业链提供高品质原料。

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18万吨乙烯法醋酸乙烯、6万吨特种聚乙烯醇及 9万

吨醋酸甲酯的生产能力。 

根据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万吨/年乙烯法特种聚乙烯醇树脂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总

投资 130,259.4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16,097.42 万元。项目建成达产达标后，

预计年销售利润达 48,846.09 万元，税前内部收益率达到 33.25%，税后内部

收益率高达 26.96%，投资回收期（税后）6.04 年。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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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位于巢湖市凤凰山化工集中区皖维公司本部生产区域内，既方便

公司的统一管理，又能与老装置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现有厂区内的公用

工程及辅助设施，节省征地费用。该项目已在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

目代码：2109-340100-04-02-604590）。 

本议案所涉及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10%（含

10%），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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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22 年 9 月，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实施完成，增加了公司注册资本

和股份总数。同时，公司规范了《公司章程》中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的表述内

容。鉴于此，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修订前的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2589.4692 万元。 

修订后的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5924.9374 万元。 

2、修订前的第十二条 根据《党章》规定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在公司设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在公司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坚持和落实党的建设和公司改革发展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

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作同步开展。

公司党组织活动依照《党章》及相关政策规定制定办理。 

修订后的第十二条 根据《党章》规定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在公司设立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在公司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

促落实。坚持和落实党的建设和公司改革发展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

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作同步开展。公司

党组织活动依照《党章》及相关政策规定制定办理。 

3、修订前的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2589.4692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订后的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5924.9374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本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7 日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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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实施完成，安徽皖维皕盛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皖维皕盛”）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皖维皕盛与安徽皖维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巢湖皖维金泉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泉实业”）成为关联方，其业务往来变为本公司与金泉

实业的关联交易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结合1-9月份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及对第四季度关联业务量的初步测算，

拟增加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其中增加公司向关联方金泉实业采购

业务金额 4,400 万元，增加公司向关联方金泉实业销售业务金额 90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类型 

关联方名

称 

交易内容 

2022 年预计

发生额（年初

预计） 

2022 年 1-9

月份实际发

生数 

2022 年

10-12 月

份预计增

加金额 

2022 年预

计金额合

计（调整

后） 

采购

业务 

金泉实业 

乳液等原辅材料、三甘醇二

异辛酸酯（皖维皕盛采购） 

600.00 2,897.76 2,102.24 5,000.00 

采购业务合计 600.00 2,897.76 2,102.24 5,000.00 

销售

业务 

金泉实业 

销售水电汽、水泥、片石、

VAC、PVA 等 

6,600.00 5,606.30 1,893.70 7,500.00 

销售业务合计 6,600.00 5,606.30 1,893.70 7,500.00 

注： 

1、关联采购业务中，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皖维皕盛向关联方金泉实业采购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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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塑剂“三甘醇二异辛酸酯”业务。预计 2022 年公司与关联方金泉实业累计发

生关联采购 5,000 万元, 其中 1 至 9 月份已实际发生 2,897.76 万元，10 至 12 月

份预计发生 2102.24 万元。 

2、关联销售业务中，关联方金泉实业由于自身生产规模扩大，业务量提升，

增加了对公司水泥、片石、VAC 等产品的采购量。预计 2022 年公司与关联方

金泉实业累计发生关联销售 7,500.00 万元，其中 1 至 9 月份已实际发生 5,606.30

万元，10 月至 12 月份预计发生 1,893.7 万元。 

3、除增加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外，公司 2022 年度其他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保持不变。 

本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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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毛献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现为 8 人。经控股股东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皖维集团）推荐，拟增补皖维集团总经理毛献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后附毛献伟先生简历）。 

本议案提请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7 日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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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献伟先生简历： 

毛献伟先生，男，1979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师。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7 月在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金工车间实习；

2001 年 7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科员；2006 年 6 月

至 2008 年 6 月在安徽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局（挂职）任副主任科员；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规划办副主任；2010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主持

工作）；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

2018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2018 年 12

月至 2020年 7月任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党委委员、市场部部长；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2 月任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党委委员、市场部部长、

杭州合力叉车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合力叉车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8 月任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杭州合力叉车营销有

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合力叉车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0 月任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

杭州合力叉车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合力叉车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任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集团（股份）战略

发展与市场部总经理、杭州合力叉车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合力叉车有限

公司董事长、合力工业车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22 年 9

月起任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